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
专利复审案件聚类快保优先审查请求书

	请求人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请求人概况：
（简要描述请求人基本情况，如单位规模、研发能力、主要产品及业务、知识产权现状等）



	聚类审查件数
	件（其中，快保优先审查       件）

	是否申请聚类审查技术问询
	是         否

	聚类类型
	技术领域相近且技术主题关联度高
围绕同一产品或系列产品开展研发活动
其他，即              

	聚类审查理由
	（详细说明聚类案件的技术关联性，或围绕同一产品或系列产品开展研发活动的具体情况。写明聚类审查的必要性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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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申请号
	发明名称
	代理机构
	技术领域
	IPC
分类号
	驳回条款
	争议要点
	是否核心专利
	是否申请快保优先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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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1.请求聚类的复审案件可以包含未申请快保优先审查的案件，但至少有2件快保优先审查案件。
2.同一批申请复审聚类优先审查的案件，最好委托相同的代理机构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以上表格可按需调整,聚类审查理由可另附页。
